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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竞标新能源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安信证券作为广州竞标新能源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

通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涉及重大未决诉讼仲裁            □停产、破产清算等经营风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广州竞标新能源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7 日收到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监管部发放的《关于对广州竞标新能源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的问询函》（问询函【2020】第 001 号），具体内容如下： 

广州竞标新能源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竞标股份）董事会及实际控制人韩

金红、姜振献： 

你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披露《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

权益保护措施的公告》，并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向我司提交了终止挂牌申请，并

被我司受理。我司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通过主办券商向你公司提出反馈意见，要

求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披露回购股份承诺公告，但你公司至今未披露，也未回复反

馈意见。请你公司及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就如下问题进行核实并说明： 

（1）你公司与本次申请终止挂牌异议股东就异议股东保护措施的协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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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无法与异议股东协商一致的情况； 

（2）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具备履行此前披露的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中

载明的相关承诺的能力，是否存在更改异议股东保护措施的计划，对于未达成一

致或未取得联系的异议股东，是否安排相关保护措施； 

（3）你公司股票因向我司主动申请终止挂牌而暂停转让，最晚恢复转让日

期为 2020 年 1 月 21 日，你公司是否会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试行）》的相关规定，及时向我司提交延期恢复转

让申请材料； 

（4）你公司至今未向我司提交预约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的申请，你公司是

否会按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 

请竞标股份主办券商安信证券就竞标股份实际控制人是否具备履行承诺的

能力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请竞标股份及实际控制人韩金红、姜振献积极

配合主办券商的核查工作。 

请你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请相关主体就上述问题作出

书面说明，合成一个 PDF 文件，并于 5 个转让日内发送至监管员邮箱。 

截至 2020 年 1 月 9 日，针对收到《关于对广州竞标新能源汽车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的问询函》（问询函【2020】第 001 号）事项，竞标股份未向主办券商提

交公告，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广州竞标新能源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申请公司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披露了《广州

竞标新能源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暂停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4），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竞标股份，证券代码：870604）自 2019 年 

7 月 26 日起暂停转让，最晚恢复转让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24 日。由于股票终止

挂牌申报材料仍在审核中，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

免公司股价出现异常波动，公司股票需继续暂停转让，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向股转系统申请并获得同意，公司股票继续暂停转让，延期后最晚恢复转让日

为 2020 年 1 月 21 日。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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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下简称“《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竞标股

份应于每五个转让日披露一次暂停转让的进展情况。自 2020 年 1 月 2 日起，竞

标股份未向主办券商提交延期恢复转让的进展公告，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有关规定，

竞标股份应当于收到公开问询函后两个转让日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根据《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竞标股份应于每

五个转让日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延期恢复转让的进展公告。 

公司未履行上述信息披露义务。 

 

三、 主办券商提示 

1、安信证券作为竞标股份督导券商，已将上述问询函发送公司，并要求公

司于两个转让日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五个转让日内回复上述问询函。截至本公

告日，公司尚未针对上述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竞标股份未向主办券商提交关于公司股票延期恢复

转让的进展公告。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对广州竞标新能源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问询函【2020】

第 001 号）。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9 日  


